2010--2011年度

全市优秀调查研究成果评选办法

一、指导思想

优秀调研成果评比表彰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以推动工作为目的，注重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，突出调查研究成果在服务决策、推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，促进全市调查研究工作水平不断提高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    市委、市政府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市人大、市政协工作机构，市高法、市检察院，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，市委党校、市社科院、市社科联，市科委、市社科规划办所管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调查研究报告，各区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调查研究报告。

    三、评选数量及等级

    l、从上述单位完成的调研报告中，评选“2010--2011年度全市优秀调查研究成果”共l00篇；

    2、获奖成果按课题研究水平、转化应用程度和对工作推动作用，分别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优秀调研成果奖三个级别。 
    四、评选标准

    l、选题准确，能够围绕全市中心工作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紧密联系本市、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的工作重点、难点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；

2、材料丰富、翔实，观点鲜明正确，研究深入、分析透彻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对策切实可行；

3、实现转化应用，调查研究报告及其成果以法规政策、文件、工作报告、工作方案等形式转化为决策或得到上级领导认可、采纳并对推动工作起到了明显作用；

4、文理通畅，文字简炼。

   五、申报要求
    1、市委、市政府、各部委办每单位最多可申报5篇（政法委、统战部最多可申报8篇）；市人大、市政协最多可申报8篇；市政府各局、市高法、市检察院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各区县等最多可申报3篇；市科委、市委党校、市社科院、市社科联等单位最多可申报5篇；市社科规划办所管理课题调研报告最多可推荐10篇。

    2、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：

    （1）“2010--2011年度全市优秀调查研究成果推荐表”(附后)，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；

（2）关于选题及调研过程的简要说明；

（3）转化应用、推动实际工作进展的有关证明材料；
（4）主报告及电子版（字数不超过8000字，附件篇幅不限。）
3、正式申报材料需打印(A4纸)，一式两份。

4、各单位将推荐申报材料直接报送评委会办公室。

六、评审组织与程序

    l、聘请市委、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“全市调查研究工作评选委员会”(以下简称“评委会”)，负责全部评选工作。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评审具体事务性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市委研究室联络处。

2、评选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：

（1）审核。评委会办公室按规定对申报材料是否完整、规范、准确进行审核。

（2）初评。评委会组织初评评委对推荐参评调查研究报告进行初评，初评出l00篇优秀调研成果进入初评。

    （3）复评。由评委会组织复评评委对预审合格的100篇调查研究报告进行评议，评选出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优秀调研成果奖
（4）审批。评审结果报市调查研究工作联席会审批。

    七、获奖成果表彰

    以“北京市优秀调查研究成果评审委员会”名义颁发证书、奖金，予以奖励。

    八、其他

    本办法由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北京市调查研究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2011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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